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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1、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

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50），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3.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为2026年4月27日，根据《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

理》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和十个交易日，

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最终财

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公司将在2025年年

度报告预约披露日前十个交易日，再次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持续关注审计进展公告。

一、2024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消除情况

针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

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

措施予以整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正有

序推进中。审计机构正在按照既定审计计划推进各项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消除

审计工作，目前处于审计底稿收集、完善、汇总阶段，相关事项的影响消除情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况最终以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或专项报告为准。

二、2025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一）审计机构聘任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5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聘任北京德皓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皓所”）为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

构。

（二）审计进展情况

自德皓所进场以来，公司积极配合审计机构开展现场审计工作。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编制工作及审计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管理层及相关部门与审计项目组保持密切沟通，

定期召开审计进展沟通会，就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和确认。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德皓所在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

意见类型、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上不存在重大分歧，最终以 2025 年度

审计报告意见为准。

三、其他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提醒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7 日


